國立臺灣大學資訊系統訓練班學生退費申請書
一、基本資料（為確保退費確實匯入您的帳戶，各項資料均請務必詳細、正確填寫）：
學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居留證號）：　　　　　 (務必填寫)
*本校退款流程校單位需先跟銀行串接資料，銀行帳戶與受款人相符才可以進行退匯
出生日期：　電話(手機)：　　　　　　　　　　　　
原報名課程：第　　期　課程名稱：　　
開課日期：　　　　　學生出席日期；　　　　、　　　　、　　　　、　　　
二、退費原因：
□招生人數不足額 
□其它個人因素，請簡單說明：
三、退費方式：（請注意！華南銀行、郵局、玉山銀行免扣匯款手續費！）
本人同意依據本校總務處出納組之公告，若非上述三家銀行，其退款所需匯費30元將由退費款項內扣除。
【受款人】　□同基本資料　□其它：姓名　　　　　　，身分證字號：　　　　　　　　　（匯入非學生本人之帳號者，另須附「退費授權書」）
□ 【郵局】 局號：　　　　　　　　　　帳號：　　　　　　　　　　
□ 【銀行】　　　　 銀行　 分行，分行代號　　
帳號：　（請靠左填寫）
□ 銀行為LINE Bank/其他數位帳戶

 *退款不提供退至公司帳戶*
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足以證明之文件（請提供受款人的，並黏貼如下）。
	(正面)


	(反面)


●學生簽名：　　　　　　　　　　以上由學生填寫(需親簽勿打字)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五、退費規定：
本校推廣教育各類班次的學員退費辦法依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於民國100年1月11日發布「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十七條：學校辦理推廣教育應以服務社會為原則，並審酌成本辦理，收費及鐘點費支給基準，由各校定之。經費之收支，均應依學校會計作業程序辦理。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申請退費，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1.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2. 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3. 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六、退費標準與時限：
【全期三分之一課程內】為避免爭議特定下表，請留意申請時限，逾期請恕無法辦理。
	適用班別
	夜間班、假日班、寒暑假白天密集班

	計算標準
	以課程總時數區分

	課程總時數
	30小時
	12小時
	15小時

	說　　明
	「每次上課時數為2.5小時」或「每次上課時數數3小時」：至多可上4次課程
	至多可上4小時課程
	至多可上5小時課程

	申請時限
	在「第5次上課日」前一工作日下午五點前，交寄退費相關文件至資工系205系辦公室，並得到系辦回應已收訖訊息
	在「4小時內」交寄退費相關文件至系辦並得到收訖訊息 
	在「4小時內」交寄退費相關文件至系辦並得到收訖訊息

	其它說明
	假日班最晚於第5次上課日「前一工作日」，即「週五」下午五點前完成交寄作業。
	假日班課程時間為系辦非工作日，故可順延至週一辦理。(需請講師出示出席時數)
	假日班課程時間為系辦非工作日，故可順延至週一辦理。(需請講師出示出席時數)


七、業務單位核定退費項目、金額，並加蓋職名章：(此為訓練班經辦人填寫)
核定退費之金額為原繳費金額　　　　之　　　　，即應退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訓練班經辦人收件章：　　　　　　　主管：　　　　　　
八、退款時間：
如申請書所填資料無誤，且均已繳回所需文件後，退費款項預計於3-4 週後匯入指定帳戶！如逾4 週仍未取得退費款項者，請與本班聯絡（電話：3366-4888#259）。
